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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汇威选矿厂6名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
厂区被查封。9日晚，贺州市市长白希向社会发
出公开道歉书，坦承这一事件说明贺州市环境保
护和监测治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贺州市政府及
他本人对此深感痛心，表示真诚道歉。

2012 年 2 月底，广西提出以环境倒逼机制
促进产业转型，下半年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环
境保护过错问责办法》。根据这一办法，贺州
市委 7 月 10 日对贺江水污染事件相关责任人

进行问责。
贺州市通报称，5人负有对隐患排查不到位、

监管不力的领导责任。对平桂管理区管委会副主
任周声宁、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黄强、平
桂管理区黄田镇党委书记杨辉考、平桂管理区环
保局局长莫思坚等人予以停职。

对此，有网民在微博上指出，贺州市已道歉并
问责，但自治区级环保部门仍未有相关表态。自
治区环保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问责由自治区

统筹考虑，加之“属地管理”原则，环保厅无权对地
方环保局等启动问责。

“违法成本低”震慑不到大企业，与监管人员
“捉迷藏”是小企业的“绝招”。没有严厉的制度约
束，即便增加环保队伍人手，“按下葫芦浮起瓢”式
的打击终不能彻底治愈企业“环境违法病”。治完
了龙江来贺江，谁也无法保证再不会有下一条河
流被“毒水”所伤。

（新华社广西贺州7月11日新媒体专电）

能否换来强势监管
——贺江水污染事件追踪

8日16时，贺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
通报贺江水污染事件“罪魁”是贺州市汇威选矿
厂，这一工厂涉嫌私自改变生产工艺非法炼铟，并
将含镉、铊废水偷排至贺江。

8日11时，根据知情人引导，记者从贺州市区
驱车约40分钟找到了汇威选矿厂。

这是一家位于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清面
村的工厂，四周被大山包围，注册的是铁矿选厂，

2008年2月通过环评，后企业主私自改变工艺设
备，违法安装金属铟生产线，从外地运来含铊元素
的原料，进行“湿法炼铟”，生产废水含镉和铊。

记者赶到时厂区已被警方戒严，来自环保部
华南督察中心的专家正在厂区内寻找排污口。
13时左右，技术人员在厂区一块大岩石下找到了
暗管。在场的华南督察中心博士王振兴说，含镉、
铊的废水直排地表，排放点离浩洞河只有几十米

远，下雨时有毒废水会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浩洞河，
再流入马尾河，最终汇入贺江。事后监测数据显
示，汇威选矿厂污水进入浩洞河的入河口镉超标
13倍。

贺州市与封开县接壤，贺江在封开县汇入西
江。处于两广交界的贺州市本应非常重视贺江水
源保护，却在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一年半后爆
发“贺江水危机”。

对于污染事件发生的原因，贺州市环保局副
局长杨中雄称，贺州市2007年后选矿点增加，市
里从2008年起组织过9次针对非法企业、加工窝
点的专项整治；2012年年初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
件发生后，自治区要求各市开展“环境倒逼机制”
大排查，贺州市环保局排查出79家不达标企业，
曾发出6份建议断电通知函；2013年以来对63家
企业发出行政执法建议函……

“然而，由于窝点游击性强，政府打击不彻底，
违法排污未能根除，小厂矿‘死灰复燃’一再发生，
违法企业像‘牛皮癣’一样扯也扯不去。”杨中雄

说，市环保局在此次事件中存在监管漏洞。
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雷少华说，贺州属于

老矿区，存在许多小矿厂，山高路远打击力量有
限，他感到“痛心”。

小规模的非法企业隐匿深山、自备电源、与监
管部门“捉迷藏”等，成了有关部门解释监管不到
位的共同理由之一。记者 8 日中午在黄田镇新
村、清面村、浩洞村一带走访发现，除了汇威选矿
厂，贺江上游沿岸分布着不少简易“车间”，露天堆
放黑灰色矿渣。“马尾河两岸几乎到处都是这样的
小企业。”自治区环保厅一位近日跟着检查组沿岸

排查的工作人员说。
浩洞村一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开矿的人越

来越多，废渣有的填山沟，有的被雨水冲走，平时
并不常见政府来人检查。

对此，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钟兵表示，几次重
大污染事件暴露出广西县区一级环保能力太弱，
县区环保队伍的能力、素质已很难胜任现在的环
保工作要求。自治区环保厅并不能决定地方环保
局人事，只能通过给予资金、设备等硬件的方式提
高基层环保监管能力，对于人的素质这一“软件”
显得无能为力。

广西贺江水污染事件中，从广西方面出现死鱼到检测出水
质超标，费时不少。公众想问的是，水质出现异常，下游主要靠
上游预警，而上游预警难道“主要靠鱼”？

[新闻分析]

水质预警“主要靠鱼”，可笑吗？

鱼莫名其妙地死了，水却在官方话语中“活着”，这已经不是
什么“神迹”了。7月6日4时左右，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对贺
州市送来的水样检测发现，其水质镉超标 1.9 倍，铊超标 2.14
倍；而在7月7日凌晨，地方一名副市长代表官方称“出水质量
能够达标，不会对民众生活起居及健康造成影响”。

水出事儿了，大家都在怪技术。对于此次污染事件的“元
凶”铊，据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周全介绍，铊并非常规
水质监测的污染物，即使是常设河口断面的监测仪器都没有监
测，粤桂两地都只有省级环境监测部门能够分析其含量。化学
元素千千万，仪器设备总有不灵的时候，但眼见着河水“色彩斑
斓”了，眼见着鱼虾反应异常了，还不足以叫人警醒吗？有人嘲
笑水质预警“主要靠鱼”，但其实去沿江沿河走走，可能就会发
觉，“主要靠鱼”也不容易。

一者，尽管在渔业领域，“水质恶化是引起鱼病的主因”已成
共识，但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死鱼事件，有几成最后
落实到“水质污染”的肇因上去？渔民找检测机构检测的，不算
证据；官方给出的清白结论，又说服不了渔民——大多的纠葛，
往往是以渔民埋单损失收场，“靠鱼”检测水质，谈何容易？二
者，河北沧县水污染似煮过红小豆，辽宁阜新地下水污染成“绿
茶”，云南东川流出“牛奶河”……问题是，少数职能部门宁可用

“仪器”来读数，也不愿“靠鱼”来检测，结果要么是天花乱坠，要
么似是而非。

[新闻观察]

这本不是个可笑的话题

水质预警靠鱼并不是一个笑话，也并非粗放的检测方式。
科学上讲，这其实是一种有效的生物监测和预警手段，不少自来
水厂会在前置的取水口专门养鱼，通过观察鱼的特殊回避特性
来看水质是否出现污染。香港的自来水厂，就养有一种特殊的
鱼，可对水中几百种毒物产生敏感反应；北京自来水集团也在水
厂的源水沉淀池中投放对水质非常敏感的小鱼，替市民“尝”水；
此次贺江水污染，同样也是沿江大量的鱼死去，发出了第一预报
信息。当然，鱼跟鱼可能不一样，但生物应激反应的群体变化，
对水质安全就没有丝毫警示意义吗？

死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鱼死了，相应的监管却依然“失聪
失明”，甚至冠冕堂皇地为自己找理由开脱。虽然得承认，水质
监测受距离、人力、仪器、经费等各种外在客观条件所限，有导致
监管滞后的可能。不过，以死鱼为警示，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作
为，却显得尤为重要。贺江水污染事件中，从死鱼到最后检测水
质异常，费时不少。相关方面缺的恐怕不是技术的支撑，而是端
正的态度以及对责任的担当。

这样的心态与作为，在其他事件中同样可以略见一斑。大
量的鱼死了，环保部门无所作为；沿岸的人因水质污染而身患重
病时，环保部门依然无动于衷。环境污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
环境信息成为“国家秘密”、个人自检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公众又
靠什么来预判？

预警主要靠鱼并不是个可笑的话题，技术可能有掣肘、资金
可能有缺口，但若能稍稍对“主要靠鱼”的水质预警秉持起码的
警惕，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更踏实一些。

当公共管理者“连鱼都不如”之后，所有的理由与辩解就显
得苍白而荒诞。这真是一点也不好笑的事。

[微言大义]

@王桂华：最可怕的就是鱼死了，相关部门却熟视无睹。
@缪那：鱼儿很无辜啊，被当试验品了。
@赵碧芳：既然能开工厂，那就应该有相关的环保监测系

统。连这点钱都不舍得花的话，那是不是太漠视老百姓的生命
了。

@米兹风格：贺江作为广西比较偏远的地方，山高皇帝远，
监管不到位，太“正常”不过了! （据新华网）

广西贺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已近一周。在新闻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称，因部分非法作
坊深藏大山、自备电源且交通不便，监管人员对其执
法停工后，企业往往偷偷开工，导致政府难以监管。

“山高路远”的解释未免苍白。8日记者从市
区驱车不到一小时即找到汇威选矿厂，沿途可见
数家简易棚子下的“矿业车间”。有媒体记者向市
环保局反映马尾河边像汇威选矿厂这样的企业还
有很多，且并不难找。采访中有村民称“平时不常
见上面来人检查”……看来监管不好并非因路远，
有关部门难辞“不负责任”之咎。

贺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杨中雄说，去年以来他
们排查出79家违规企业，2013年以来对63家企业
发出行政执法建议函……相信这些“文本”有据可
查，可为何没有起到应有效果？

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一位副厅长坦

言，连续几起事故说明当前县级政府环保能力太
弱，根本不能胜任复杂的环保工作要求。环保遵
循“属地管理”原则，基层环保人事编制均由地方
政府决定，一方面是有限的环保队伍素质不高，一
方面是乡镇环保机构、人员缺失，都是农村环境违
法案件频发的原因。

除了环保局外，一家企业的“上马”与“关停”往
往还需经过国土、发改、安监、电力等多部门，若不能
整合多部门职能，不能提高多部门的环保意识，仅
靠环保部门或许能管住一家违法企业，但注定管不
了一条河边的所有，这是不可不说的“环保尴尬”。

打击环境违法靠“生态文明”的潜移默化，也
靠法律制裁的外在约束，更需反思当前环保体制的

“困局”。否则，治理完龙江与贺江，保不齐还会有
哪条江被“毒水”所染。

（新华社南宁7月11日专电）

水质预警“主要靠鱼”
这不是个可笑的话题

从7月5日出现大面积死鱼到8日下午公布“污染元凶”、9日晚
广西贺州市市长公开道歉、10日上午启动问责，贺江水污染事件几天
来因涉及下游饮水安全而牵动大众神经。

一江“毒水”上游来，“灭火式”应急让日常监管漏洞暴露无遗。纵
然事后都有致歉与问责，但群众更期待“壮士断臂”般的日常监管与治
污手段，呼唤环保体制更有力的革新。

通过环评后企业排污该如何监管？

是监管难还是监管缺？

致歉、问责后能否有强势监管？

“山高路远”掩饰不了“环保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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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问责

贺州市汇威选矿厂生产车间一角（7月8日摄）

7月9日，在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新
村，污水直接流入浩洞河的痕迹清晰可见

7月9日，武警官兵在浩洞河上筑坝处置污染水体

77月月77日日，，在贺江江面在贺江江面
上上，，一名村民在展示因污一名村民在展示因污
染而死的鱼染而死的鱼

77月月88日日，，在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清面村在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清面村，，村民村民
从浩洞河浑黄的河水中走过从浩洞河浑黄的河水中走过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